
【信貸開好運 新春夢想貸著走】活動辦法 

一、活動期間：溯自115年1月1日起至115年3月31日止。 

二、活動對象：符合本行「一路發金優貸」、「薪速貸」、「公教信貸」申請資格，並透過線上 

    申辦之客戶。 

三、活動內容： 

【活動一】月月抽活動： 

1. 客戶於活動期間內，透過線上申辦「一路發金優貸」或「薪速貸」或「公教

信貸」並撥貸成功，每月皆可參與抽獎活動。  

2. 抽獎獎項： 

業務項目 活動獎項 名額 

一路發金優貸 

王品集團-西堤餐券二張 

3 名 

薪速貸 3 名 

公教信貸 3 名 

【活動二】加碼抽活動： 

1. 客戶於活動期間內，透過線上申辦「一路發金優貸」或「薪速貸」或「公教

信貸」並撥貸成功，即可參與抽獎活動。 

2. 抽獎獎項： 

業務項目 活動獎項 名額 

一路發金優貸 

王品集團-夏慕尼餐券二張 10 名 薪速貸 

公教信貸 

       四、注意事項： 

1. 客戶須於活動期間內，透過線上申辦本行「一路發金優貸」或「薪速貸」或「公教

信貸」且於申請頁面活動訊息欄位勾選參加【信貸開好運 新春夢想貸著走】，即可

參加抽獎活動。 

2. 【活動一】月月抽活動： 

本行將於 115 年 2月起至 115 年 4月止，每月月底前依上個月符合抽獎資格以隨機

方式抽出得獎者，客戶於活動期間內未得獎之抽獎機會將於活動期間次月繼續參加

抽獎，惟同一身分證字號（ID）於活動期間內僅限中獎一次。 

範例 1：如為 115 年 1月撥貸且符合抽獎活動資格者，於 115 年 2 月 28 日前以隨機

方式抽出得獎者。 

範例 2：如為 115 年 4 月撥貸則不符合抽獎活動資格。 

3. 【活動二】加碼抽活動： 

      本行將於 115 年 4 月 30 日前依符合抽獎資格以隨機方式抽出得獎者，惟同一身分

證字號（ID）於活動期間內僅限中獎一次。 

4. 獎項將由原往來承貸分行以電話方式通知得獎者至分行領取獎項(聯絡電話依留存於



本行之通訊資料為主，如需異動，客戶可於本行個人網路銀行或親臨彰化銀行各分

行進行變更)。 

5. 本貸款條件適用彰銀 e吉貸線上貸款融資平台申請「一路發金優貸」或「薪速貸」或

「公教信貸」且成功撥款者為準。 

6. 活動總費用年百分率說明： 

(1) 總費用年百分率計算範例： 

① 一路發金優貸：30 萬元整，貸款期間：5年，貸款利率：以一段式方案為例，第

1-3 個月固定利率 1.88%，第 4 個月起機動利率 2.36%，各項相關費用總金額合

計為新台幣 6,900 元，總費用年百分率：3.25%。 

② 薪速貸：30 萬元整，貸款期間：5年，貸款利率：以一段式機動利率方案 2.56%

為例，各項相關費用總金額合計為新台幣 5,300 元，總費用年百分率：3.28%。 

③ 公教信貸：30 萬元整，貸款期間：5年，貸款利率：以一段式機動利率方案 2.145%

為例，各項相關費用總金額合計為新台幣 2,000 元，總費用年百分率：2.41%。 

(2) 本總費用年百分率之計算基準日為 114 年 10 月 15 日，年百分率計算基準日及日

後年百分率會依實際借款期間、利率調整等因素而變動。 

(3) 總費用年百分率不等於貸款利率。 

7. 本廣告揭露之年百分率係按主管機關備查之標準計算範例予以計算，實際貸款條件，

仍以本行提供之產品為準。且每一客戶實際年百分率仍視其個別貸款產品及授信條件

而有所不同。 

8. 相關條件以申請當時主管機關及本行規定為準，本行保有專案內容變更及依客戶實際

條件保留核貸與否權利。 

9. 各專案貸款內容及條件均有不同，如擬進一步了解，歡迎電洽本行各營業單位或客服

專線 02-412-2222。 

10.中獎名單將於本行官網公佈，中獎獎項不得要求更換規格、恕不折現，且不得補貼現

金或兌換其他贈品，如遇產品缺貨或不可抗力之事由導致獎品內容無法提供，主辦單

位有權變更贈品，改由等值商品取代之，主辦單位不負贈品之任何維護或保固責任。 

11.本活動獎項之規格以實物為準，恕不提供選色、退換服務。相關產品問題、維修及保

固，需依該品牌業者相關規定辦理，與本行無涉。 

12.參加者需保證所有填寫或提出之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並未冒用或盜用他人資料或錯

誤填載，如有不實或不正確資訊，主辦單位將取消其得獎資格，並就其損害主辦單位

或任何第三人權益，得請求民、刑事損害及訴追之責。 

13.得獎者如因提供資料缺漏、資料不符等其他因素，導致無法通知得獎者、送達獎品，

或拒填相關領獎單據致無法領獎時，視同自願放棄得獎及領獎資格，將不另行通知及

補寄獎品，事後不得再提出其他任何要求。 

14.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得獎人本年度兌領獎品價值累計超過新臺幣 1,000 元，將列入

本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中獎贈品價值為超過新臺幣 20,000 元者，本行將代

扣得獎人需繳納之 10%機會中獎所得稅。 

15.得獎人參加本活動而需支付之任何稅捐係屬得獎人依稅法之規定所須履行之義務，概

與本行無關，倘有稅務法令適用之爭議者，概由得獎人自行向開徵機關提出申訴。 



16.參加者所提供之個人資料，主辦單位僅於本次活動範圍內使用，且遵守【個人資料保

護法】相關規定，以維護參加者權益。得獎者同意得獎相關個人資訊由主辦單位於活

動範圍內進行蒐集、處理及利用，但不做其他用途。 

17.如有任何因電腦、網路、電話、技術或不可歸責於本行之事由，使參加者所得獎、登

錄、寄出之資料有遲延、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毀損之情況，本行不負任何法律責

任，參加者亦不得因此異議。 

18.本活動之得獎資格均以本行電腦系統紀錄為準，本行有權檢視各項抽獎及相關紀錄，

對於以偽造、詐欺冒名或其他不正當方式意圖兌領之用戶，經查證屬實者，本行有權

取消參加抽獎及得獎資格之權利。 

19.本行保留修正、暫停與終止本活動，及審核本活動參加者、得獎者與獎者資格之權利，

詳細活動辦法以本活動網站公告為準；若遇獎品停產、缺貨等不可抗力因素，無法取

得活動獎品時，本行保留更換獎項為等值商品之權利。 

20.本行未與任何代辦或行銷公司合作辦理貸款事宜，敬請留意，以免損害自身權益。 

21.不得以非法且未經本行同意連結本網站做為網路行銷。 


